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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放弃继承权，是指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所作出的放弃继承被继承人遗产权
利的意思表示。我国现有继承法对放弃继承权的有关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为
完善我国放弃继承制度，本文探讨了放弃继承的溯及效力、附条件或附期限放弃继承权的效力、继承人
放弃继承后应继份额的处理及放弃继承权撤销的效力，分析了我国现行放弃继承制度存在的缺陷，从立
法体例和内容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放弃继承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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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继承法为了尊重继承人的人格独立，同时也考虑到继承人不参与继承一般不会损害他人和社

会利益，而且还可能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故规定继承人可放弃( 或称抛弃) 继承权，以此作为概
括、限定继承的补充，我国也不例外。但由于我国现有继承法有关条文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实务中缺
乏可操作性，于是在理论界、司法界对一些规定有不同理解，形成了争议。所以有必要对继承权放弃效
力进行探讨，以完善我国放弃继承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借鉴。

一、放弃继承的溯及效力

关于放弃继承的溯及力，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放弃继承的效力应溯及到继承开始之时发生效力。但
关于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之时，究竟是指放弃继承人“视为自始即非继承人”还是视其于
“继承开始前死亡”或“遗产自始对其未发生归属”，对此各国立法规定不同，其效果也不同。如果将放
弃继承的人视为自始即非继承人，则其即未曾拥有过继承权，因此也不发生代位继承的问题，如《法国
民法典》第 785 条规定: 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应视为自始即非继承人。而如果视放弃继承的继承人于“继
承开始前死亡”或“遗产自始对其未发生归属”，则至少在被继承人死亡前，放弃继承的继承人曾经有期
待之继承权，因而放弃继承之直系卑亲属可以代位继承。《德国民法典》1953 条规定: 抛弃继承时，继承
财产视为未曾归属于已抛弃继承之人。抛弃继承者，该抛弃之人视同于继承开始前业已死亡，继承财产
自继承开始，归属于应享有继承之人。
我国《继承法意见》第 51 条规定: 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之时。基于此种溯及效力，继

承人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即视为不曾参与过遗产的所有或共有，也不曾负担过遗产债务。如果放弃继承
不具有溯及力的话，则只能从放弃继承之日开始起算，但如果放弃继承的效力从放弃继承之日计算，则

从继承开始到继承人放弃继承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放弃继承的人去继承，显然这种情况是与放弃

继承人的本意不相符合的，因此应理解为溯及到继承开始之时。
关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范围，仅限于放弃继承人在遗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被继承人在生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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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所为的赠与，不因继承人放弃继承而受影响。被继承人生前与保险公司所订立的保险合同中所
指定的保险受领人是继承人的，当该继承人放弃继承时，他作为保险金额受领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不因此

而受影响。因此，此种保险金的请求权在被保险人的生前已由保险合同确定，属于被继承人生前给予了
继承人的此种财产权利，因此，不因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人放弃继承权而变化。

二、附条件或附期限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我国继承法对附条件或附期限放弃继承权意思表示的效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对待放弃继承权能
否附条件的问题上，各国继承立法大致有两种做法: 一是，明确主张放弃继承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否则放

弃行为无效。如德国民法典第 1947 条规定: “允受或拒绝接受继承，不得附有条件或规定期限”。法
国、瑞士等多数国家也持此种观点; 二是，允许继承人在放弃继承的同时，可以将其所放弃的遗产给予某
些特定人。如前苏联民法典就有类似的规定，因而有些学者认为放弃继承权是可以附条件的。笔者认
为，放弃继承若附加条件，实质上是接受继承而不是放弃继承。如果允许继承人在承认继承时附有条件
或期限，将会损害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我国继承法对放弃继承是否可附条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一般认为《继承法意见》第 46 条规定

“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已从侧面反映出我
们是不允许继承人以放弃继承权为条件而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的确继承人因不愿履行法定义务，如不
想清偿个人债务，不愿承担抚养、扶养、赡养义务等原因而表示放弃继承的，势必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
利益，危及社会秩序。因此，规定附条件放弃继承权行为无效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特别注意放弃继承
不得附条件中所谓“条件”的内涵和外延是指什么? 《继承法意见》第 46 条所说的条件与附条件民事法
律行为中的“条件”是否一致。笔者认为，二者具有质的不同。前者实质上是为他人增设了一种负担，
它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法定或约定义务，并与一定的法律责任联在一起，后者仅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义务，

条件成就与否只能顺其自然，而且它仅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具有限制作用，与违反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无

关。对于前者，我们已知立法不允许继承人在放弃继承时附加任何负担。那么，放弃继承权作为一种单
方法律行为是否可附条件呢? 答案也应是不能。因为继承法赋予公民享有继承权的目的，在于确定被
继承人死亡后的财产归属，以稳定社会关系。而这种财产归属的确定须以继承人明确表示接受或放弃
为前提。倘若允许放弃继承权附条件，而条件这种特定事实的性质又决定了其具有未来性和不确定性，
那继承法律关系就无法得到稳定，这样就将影响到其他继承人的地位、应继份的确定等，这也有悖于立
法宗旨了。因此，我国继承法在完善时，须规定放弃继承权不得附条件，否则放弃行为无效。同时，也应
明确放弃继承权不得附条件中的“条件”，广义说可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不得使放弃行为的效力处于不
确定状态; 二是不得以转让应继份来逃避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而狭义上理解仅指第一种情况，第二种
情况严格地说是对放弃继承权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实践中常常遇到继承人在放弃继承时提出将其放弃继承的财产让与某人或指定另一继承人，这并

不是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属于继承人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处分，是继承人在接受继承后对自己所

继承的遗产份额所做的处置。

三、继承人放弃继承后应继份额的处理

( 一) 继承人放弃继承后应继份额归属

关于继承人放弃继承后，其应继份额是否存在，与放弃继承的溯及力密切相关，对此各国有两种不

同的主张: 一种认为，放弃继承人视为自始就没有应继份额，因此不发生应继份的归属问题，法国，德国

等多数国家采用此种观点。例如《法国民法典》第 785 条规定: “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应视为自始即非继
承人。”《日本民法典》第 939 条规定:“放弃继承者，关于继承，视为自始不为继承人。”［1］另一种认为，在
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已有继承权，其继承份额也已确定，只是尚未实际取得遗产，因此，继承人才有可能

去放弃继承，否则，就根本不存在应继份额的归属问题。放弃继承的应当按照各法定继承人原应继份的
比例，归属于其他继承人。《瑞士民法典》第 572 条规定，被继承人没有任何遗嘱，且继承人中一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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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权时，其应继份额按照抛弃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死亡的情形处理。被继承人留有遗嘱，指定继承人
抛弃的应继份额，归属于其亲等最近的法定继承人。这两种观点的理论出发点虽然不同，但这两种立法
例的最终处理结果却没什么差别。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很难自圆其说，比如采用第一种观点的法国，在其民法典 785 条中表示:“放

弃继承的继承人应视为自始即非继承人。”即其自始就没有继承份额，不发生继承份额的归属问题，但
其民法典 786 条却规定:“放弃继承的应继份归属于其他继承人; 如无共同继承人时，该应继份额归属
于按亲等为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明显自身存在矛盾。第二种观点更符合逻辑，因为只有继承人享有继
承权，才存在继承人是放弃还是接受继承权的问题，如果他本身就没有继承权，就谈不上放弃或接受继

承权问题。
我国继承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 如果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其放弃的应继份额

按法定继承处理，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有人放弃继承的，其放弃的应继份归属于同一顺序的其他继

承人，没有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的，归属于第二顺序的继承人; 两个顺序的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或均不存在，

按照无人继承的遗产处理。这表明，我国是认可放弃继承权人在继承开始时是享有继承权的，其明确表
示放弃继承权后其放弃的应继份归属于同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没有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的，归属于第二

顺序的继承人。这一做法较为合理。
( 二) 应继份的代位继承问题

关于继承人所放弃之应继份可否代位继承，有“不存在说”和“同时死亡说”。“不存在说”将放弃
继承者视为未曾为继承人，放弃继承后不发生代位继承。法国、日本、俄罗斯、我国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
采用此学说。“同时死亡说”则将放弃继承者，视同于继承开始时死亡，其直系血亲可代位继承，德国、
瑞士、意大利采用此种学说。《意大利民法典》第 467 条规定: 代位继承指在尊亲属不能或者不愿意接
受继承或遗嘱的情况下，他们的卑亲属按照尊亲属所在的亲等，取得代替尊亲属参加继承的权利。如果
遗嘱人对于被指定的继承人不能或者不愿意接受继承或遗赠的情况未作规定，并且放弃的遗赠，不涉及

用益权或者其他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则发生遗嘱代位继承。我国继承法对此未作规定，理论界和司法
实践中，均采取继承人不存在说。不承认对放弃继承的应继份可以代位继承［2］。原因是我国继承法以
限定继承为原则，故在多数情况下，继承人放弃继承，为对其积极财产利益的抛弃，此抛弃就一般情况而

言，是为同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的利益。如果认为，抛弃继承的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有权代位继承，则
似乎有违本意，一般也很难说其为真正的放弃［3］。
( 三) 国外理论和立法借鉴

关于应继份的归属，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划一说，继承人放弃继承后，无论是血亲继承人还是配

偶继承人，其应继份全部转归于其他继承人，且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同一顺序的继承人都放弃继承
的，由下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符合此说。二是，分类说，将继承人按血统分为配偶继
承人和血亲继承人两大类，系不同血统的两种继承人，如果血亲继承人放弃继承时，其应继份归属于其

余同一顺序的血亲继承人，配偶之应继份不因此而增加。先顺序血亲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时，次顺序继
承人以自己顺序按其法定应继份与配偶共同继承，这种学说，主要被实行亲亲继承制的国家采用，体现

了遗产必须留在家族的立法旨意。三是，限制分类说，配偶与第一顺序血亲继承人同为继承时，因血亲
继承人中一人或数人抛弃之继承，而产生应继份之变更，而与第二顺序以下之血亲继承人同为继承时，

则其应继份比例自始一定，不因血亲继承人继承之抛弃，而受影响［4］。比较以上三种学说，大多数国家
的继承法规定，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后，其应继份按法定继承处理，如果遗嘱继承人有数人的，其中一人

放弃继承，则该放弃继承人的应继份，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如果全部遗嘱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则全部遗产

按法定继承处理，无法定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遗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遗嘱继承之所以有优先于法定继承的效力，因为遗嘱继承相对于法定继承而言，更充分地体现了被

继承人的愿望和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因此，有的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被继承人的遗嘱处分权，允许被
继承人可以指定替代继承人或替补受遗赠人。这一规定，可以在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放弃继承后，由
替代人行使接受继承或遗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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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弃继承权撤销的效力

( 一) 放弃继承权可否撤销的不同观点

1．国外关于可否撤销的观点
继承人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后，在法定期限届满前能否对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予以撤销呢?

各国立法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不得撤销，日本、捷克、奥地利、保加利亚民法典或继承法均规定
不得撤销，如《日本民法典》919 条: 承认及放弃，即使在作出承认和放弃的有效期三个月内亦不得撤回。
《捷克民法典》467 条规定，放弃继承的声明不得撤回。另一种主张可以撤销，如《法国民法典》790 条规
定: 已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在放弃继承的权利未因时效完成而消灭以前，如该遗产尚未被其他继承人所

接受时，仍有权接受继承。《德国民法典》1954 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2．我国立法及理论
我国继承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学理上亦倾向于原则上不得撤销［5］。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第 50 条规定:“遗产处理前或者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
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不予承认。”
我国理论界对此也有不同的两种观点: 肯定说认为放弃继承行为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应遵循

意思自治原则，允许继承人放弃继承行为的撤销更有利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否定说则认为，凡继承人
经过一定的合法方式所作出的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般不得撤销。
笔者认为，继承人经过一定的合法方式所作出的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原则上不得撤销。“其理由

有三: 一是，经过合法的方式所作出的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行为，对放弃继承权人具有法律

的约束力; 二是，允许放弃继承人撤销，会助长那种在法律面前反复无常的行为发生，失去法律的严肃

性; 三是，由于我国继承法对接受和放弃继承没有一个确定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放弃继承权

人随时撤销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会影响遗产分割的进行和遗产的处理，不利于稳定公民的生产和生

活。”［6］但是，绝对的不允许撤销有违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精神，所以，对放弃继承的翻悔采取
严格限制是为上策。在可撤销的原由上，可参考史尚宽先生的观点: 若仅为动机错误，或者关于遗产大
小之识别错误，以及其他客观上不重要之错误所要求的撤销，不应予以支持。而“错误以关于内容之错
误或继承人如知其情事即不欲为其内容之表示时，得撤销之。”［7］也就是说，在当事人非出于自愿的情
形下作出的放弃可以撤销。
笔者认为，如果放弃继承意思表示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可能影响整个遗产的公正处理，应该

允许放弃继承权人在规定的时间行使撤销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①放弃继承的行为是一种
单方法律行为，依法定方式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存在放弃继承的撤回问题，仅存在放弃继承的撤

销问题。②由于放弃继承行为涉及放弃继承人对其财产的处分，对放弃继承人影响甚大，允许放弃继承
人有条件的撤销其放弃继承的行为，更有利于公平保护继承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很多情况下，继承
人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是对债权人有利的，不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③允许继承人有条件的撤销其放
弃继承的行为，不会助长在法律面前反复无常的行为发生，因为放弃继承人撤销其放弃继承的行为必须

得有正当的理由，并经法院审查。至于认为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会影响遗产的分割处理，不利于公民的
生产和生活，对于这一点也是法律在公平正义与效率之间作出的抉择，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法

律的选择，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真正的公平与正义。这种规定也是对受到欺诈及胁迫作出的
放弃等完全违背放弃继承权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救济［8］。
( 二) 撤销放弃继承行为的法定事由

继承人撤销其放弃继承的原因，一般包括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基于欺诈、胁迫而为放弃继承的
意思表示，继承人可以享有撤销权，此点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继承人基于误解而作出的放弃继承的意
思表示可否撤销的问题。日本民法典规定可以予以撤销。而在德国，因误解而为放弃表示根据错误种
类及重要程度的不同，发生的效果也不同。一般而言，动机误解、遗产多少之误解或其他非重要之误解，
继承人均不得撤销。只有继承人之误解在客观上影响较大，继承人方可享有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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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由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对于遗产相关的权益人影响甚大，相关权益人可能基于继承

人放弃继承的行为而作出相应的安排，如果允许继承人在无充分事由的情况下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会

损害遗产的相关权益人的利益，因此德国的立法是比较慎重和合理的，我国可以采纳，只有在非基于继

承人的原因且不予以撤销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才准许继承人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
( 三) 放弃继承公证声明的撤销

笔者认为，经过公证的放弃继承声明原则上不得撤销。以公证方式作出声明放弃继承，是一种特殊
的要式合法性行为，如果允许放弃继承权人随时撤回放弃继承的意思，不但会产生前述学者归纳的不利

后果，还会严重损害公证的公信力。诚然，经过公证的放弃继承声明也会产生瑕疵，如果有证据表明放
弃继承声明人确实在他人欺诈或胁迫的情形下作出的意思表示，则应当撤销该公证书，但是否撤销放弃

继承的意思表示，公证机构无权判断，仍应交由人民法院诉讼裁决。如果当事人申办公证后在出具公证
书之前要求撤销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原则上应当允许。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在既有承认继承又有放弃
继承的公证中，放弃继承人本人除应当向公证机构提出撤销的书面申请外，还应当征得全体其他继承人

的同意。因为放弃继承人的声明是在其他继承人的面前作出的，已为其他继承人所知晓。此观点值得
借鉴。

五、完善我国放弃继承权制度的思考建议

( 一) 规范体例

各国对放弃继承制度的体例安排各有差别，日本、法国将继承的接受和放弃单独列为一章，意大利
则将放弃继承权作为继承的一般原则列为一节，德国是将其作为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中的一节，虽然体例

各不相同，但有其相一致之处，即各国都将放弃继承与接受继承紧密结合在一起，且将放弃继承置于接

受继承之后，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习惯。而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关于放弃继承权的相关规定都在“遗
产的处理”一章中，这很容易使人将“放弃继承权”和“放弃遗产”混淆。笔者认为，我国在选择立法体例
时，既要借鉴国外好的做法，也要考虑我国的法律沿革和民俗习惯，根据放弃继承制度在继承法中的地

位来安排体例。建议放在总则部分，将接受继承、放弃继承和继承权的丧失三项制度放在一起。也可以
单独设一章专门规定继承的接受、继承的放弃和继承丧失。
( 二) 规范的内容

《继承法》上明确涉及放弃继承权的条文仅有一个，即《继承法》第 25 条，这一个条文也只是对放弃
继承权的时间作了规定。《继承法意见》第 46 条到第 52 条，虽然对放弃继承权方式、时间、效力作了简
单解释，但是过于原则、笼统，不够具体，难以把握。
我国继承法实行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这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制度，它推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无条

件享有继承权，而没有规定继承人尽到法定义务时才享有继承权。故放弃继承权制度规定与否，都无损
于继承人利益，湮灭了放弃继承权制度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建立有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的基

础上，重构我国的放弃继承权制度。
放弃继承权制度在许多国家规定较具体、详尽，特别是德国，其在继承权放弃上规定的最为周列、细

致，我国应该借鉴。尽管我国的民间风俗习惯在调整继承法律关系方面对立法漏洞起到了很好的补漏
作用，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做到有法可依。所以，建议应当改变过去我国立法上的宜粗不宜细的
做法，力求立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
( 1) 明确规定放弃继承权的时间，包括起算时间和延续时间;
( 2) 明确规定放弃继承权的方式及未使用法定继承方式的后果;
( 3) 明确规定不允许部分放弃继承权和附条件放弃继承权，否则将发生放弃继承权无效的法律后

果;

( 4) 明确规定放弃继承权的效力，包括溯及力、其法定应继份额和遗嘱应继份额的分配;
( 5) 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撤销，包括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方式、时间限制及后果等;
( 6) 明确规定，继承人如果侵吞或隐匿遗产，则丧失放弃遗产的权利; 侵吞或隐匿遗产的人，尽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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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放弃继承，仍然推定为无条件继承人，但对其侵吞或隐匿遗产不得主张享有任何应继份额;

( 7) 明确规定放弃继承人继续管理遗产的义务。即放弃继承者在因其放弃继承使得遗产暂时无人
管理时，有继续管理继承财产的义务，并对后来受托的管理人有报告义务、交付财产的义务和费用偿还
义务。继承人不能因为放弃继承财产而免除法定义务。
诚然，立法完善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立法者亦非万能，我们无法也不可能要求立法绝对定量、精确。

但在立法时，应有这样的思路，即对人们已认识的常见社会现象，尽可能作具体明确的规定，而不能用模

糊、抽象的文字来表述。否则，法律将被曲解，甚至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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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alidity of Ｒenunciation of Succession

ZHANG Yijie
( 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030031)

Abstract: Ｒenunciation of Succession means the heritor gives up inheriting the heritage rights after the
opening and before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China’s current provisions concerning renunciation of
the law of succession are abstract and too principle in practice maneuverability． 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style and content of the system of renunciation of succession by first discussing the
retroactivity，condition and period of validity of renunciation，the procession of the renunciated share and the
revocation validity，and then analyzing the defects of the current system of inheritance renun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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